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89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2024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37号

（3）项目包名 : 第六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6626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陆拾陆万贰仟陆佰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5-06， 完成日期 : 2026-12-31。 总日历天数 : 240天。

地点 : 宁远县

4.付款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省市对项目资金支付的要求，支付工程进度款

，乙方按照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永州市宁远县 2024 年度作业设

计书的施工流程: 1.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林地清理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

总金额的30%。 2.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林木间伐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总

金额的30%。 3.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补植补造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总金

额的20%。 结算及付款方式：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内容，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

管护3年等，在当年6月验收完成抚育管护，其成活率达到85%以上，做到当年种植、当年成活、当年

见效。经甲方组织验收后，第一年兑现合格面积80%的工程款（其中包括支付的进度款），第二年兑

现合格面积10%的工程款，第三年兑现合格面积10%的工程款。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第1页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一、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2024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选择种植企

业(第六标段中幼林抚育)

2、采购计划编号：永宁财成〔2026〕00067号

3、采购内容：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2024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选择种植企业

(第六标段中幼林抚育),主要分布在中和镇彰佳山村、陈佳洞村、枫木脚村、绿源村。主要实施方

式为中幼林抚育，林地清理、抚育间伐、修枝、整地、补植（赤皮青冈、闽楠、银杏、榉 树、枫

香）；割灌除草、抚育管护。

金额(元)包号 分项项目

名称

主要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平均单价 小计

中标价

6 中和镇彰佳山村1-

2号小班、陈佳洞

村1号小班、枫木

脚村1-2号小班、

绿源村1-6号小班

。

林地清理、抚

育间伐、修枝

、整地、补植

（赤皮青冈、

闽楠、银杏、

榉 树、枫香

）；割灌除草

、抚育管护。

亩 881.5 754 664651 662600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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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负责按照甲方提供的《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永州

市宁远县 2024 年度作业设计书》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项目区域内的森林进行中幼林抚育作

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抚育间伐：1.疏伐，伐除密度过大、生长不良的林木，间密留匀、去劣留优。采取疏伐

抚育后的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4；在容易遭受风倒雪压危害的地段，或第一次疏伐时，郁闭度

降低不超过 0.2；目的树种和辅助树种的林木株数所占林分总株数的比例不减少；目的树种平均

胸径不低于采伐前平均胸径；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窗、林中空地等。2.生长伐，通过林木分

类，选择和标记目标树，采伐干扰树，保留辅助树。采取生长伐抚育后的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4；目标树数量不减少；林分平均胸径不低于采伐前平均胸径；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窗、林

中空地等。

（2）修枝：在春秋两季进行修枝。对珍贵树种或培育大径材的目标树，或高大且其枝条妨

碍目标树生长的其他树，开展人工整枝，人为地除掉林木下部枝条。修去枯死枝和树冠下部1轮

~2轮活枝。幼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不低于树高的2/3，中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不低于树高

的1/2，枝桩尽量修平，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

（3）林地清理：清理有碍于苗木栽植和生长的杂竹、藤灌等，清理过程中注意保留乡土阔

叶树种、珍贵树种的幼苗、幼树。林地清理剩余物不能堆放在居民区、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将间

伐和修剪后的剩余物就地处理，不能就地处理的移出造林小班集中处理。有散生毛竹或竹灌分布

的小班伐除现有散生毛竹或竹灌，采挖竹鞭进行物理灭除，防止竹林扩鞭蔓延。林地清理于整地

前的1-2月内完成。

（4）整地：整地在造林前 1 个月内完成，采用穴状整地方式。种植穴规格50×50×40厘

米。结合整地每穴施放复合肥0.5千克，基肥施在穴的底部，与底土拌匀，注意把土块打碎，捡出

石块，然后回填表土，覆盖至略高于穴面，呈馒头形备栽。基肥 在造林前1个月施用。

（5）补植:补植密度。5-20株/亩。苗木规格。采用全冠苗造林。造林前先对苗木进行喷水

保湿 处理，并对苗木枝叶进行适当修剪,苗木必须具备“三证一签一说明”。补植,在郁闭度低的

林分，林隙、林窗、林中空地等，以及在缺少目的树种的 林分中，在林冠下或林窗等处补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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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补植时不损害林分中原有的幼苗幼树；尽量不破坏原有的林下植被，尽可能减少对土壤的

扰动。经过补植后，林分内的目的树种或目标树株数≥30株/亩，分布均匀。补植时间为当年12月

到翌年3月底，选择雨后或阴天进行。为保证造林成活率,苗木运送过程要避免日晒和苗木失水。

在林隙、林窗、林中空地等处补植树种，补植时不损害林分中原有的幼苗幼树；尽量不破坏原有

的林下植被，尽可能减少对土壤的扰动。苗木栽植使用生根粉，将苗木根系在生根粉溶液中浸泡

后栽植(生根粉按1克配20升水，10株用1克)，在苗木栽植过程中半覆土围绕苗木撒一圈保水剂

再在上 面覆一层土(保水剂按每穴30克)。栽植后浇足定根水，提高造林成活率。

（6）割灌除草:对目的树种幼苗幼树生长发育受杂灌杂草、藤本植物等显著影响的，采用割

灌除 草。提倡围绕目的树种幼苗幼树进行局部割灌，避免全面割灌。割灌除草施工要注重 保护

珍稀濒危树木、林窗处的幼树幼苗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7）抚育管护:对林分内补植的苗木和保留的幼树幼苗需连续进行3年抚育。以植株为中心

，清除1米直径范围内的杂灌，培蔸除萌，覆盖保墒。对部分乡土阔叶树采取扶杆措施，促进树干

生长。

2、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量达

到验收标准。

3、苗木采购：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苗木采购均要求在甲

方的指导下进行采购。

三、履约时间、地点与要求

1.乙方拿到中标通知书30天内应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合同生效依合同规定期限交付验收。

2.履约地点：宁远县

3.抚育时间：当年5月30日前完成抚育间伐、林地清理、修枝、整地、割灌除草、抚育管护

等工作。

4.作业区交接：双方工作人员在现场指定种植区域，告知技术要求，验收要求及资金兑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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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注：本次采购项目为交钥匙项目，即完成所需的一切设备、材料保险等费用，全部包含在投

标报价之中，甲方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四、安全生产

1.由于乙方工作出现的安全事故，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所产 生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2.在服务期内，乙方负责安全培训，现场工作人员、设备出现的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

五、质量要求及违约责任：

1.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管护3年等，在当年11月验收前完成抚育管护，验收时综合

成活率达到85%以上，种植成活率达不到要求的，应于当年12月底前按原造林密度相应补植苗木。

2.合同生效后，乙方在合同内无法完成项目招标文件规定任务，造成工程延迟，给予1000元

/日处罚，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合同，本项目终止。

3.如因质量问题或不达标被处罚，则所有责任和罚款均由已方承担。

4.服务期间未能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依法将乙方列入“失信单位”,禁止参与本单位项目投

标。

六、验收结算及支付方式

工程进度款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省市对项目资金支付的要求

，支付工程进度款，乙方按照湖南省南岭山地—湘江上游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永州市宁远

县 2024 年度作业设计书的施工流程:

1.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林地清理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总金额的

30%。

2.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林木间伐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总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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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完成作业设计书施工流程中的补植补造工序，符合甲方验收后，支付项目招标总金额的

20%。

结算及付款方式：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内容，包苗木、包种植、包成活、包管护

3年等，在当年6月验收完成抚育管护，其成活率达到85%以上，做到当年种植、当年成活、当年见

效。经甲方组织验收后，第一年兑现合格面积80%的工程款（其中包括支付的进度款），第二年兑

现合格面积10%的工程款，第三年兑现合格面积10%的工程款。

结算资料提供：乙方按照甲方及财务要求提供结算资料(如有效税票、施工前、中、后照片

等),工程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公司账户(严禁支付个人账户或支付现金)。

七、合同签订及生效

1.本合同签订地点：宁远县林业局

2.合同履行地：宁远县

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3.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有效书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

具同等法律效应。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5-20

甲方 : 宁远县林业局（签章） 乙方 : 宁远县茂达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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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唯一码 : 114311264479069680

法定代表人 : 汤正美

委托代理人 : 陈凌峰

电话 : 15200806833

传真 :

章）
乙方唯一码 : 91431126MA4L41R85D

法定代表人 : 肖兴旺

委托代理人 : 肖兴旺

电话 : 18874684886

开户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远支行

开户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191002060920014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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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2024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37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89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

单价(元)

1
C09020200-林木抚

育管理服务

第六标段：中和镇陈佳洞村

、枫木脚村、绿源村、彰佳

山村

1 项 664,700 662,6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662,600 大写: 陆拾陆万贰仟陆佰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宁远县茂达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126MA4L41R85D

日期 : 2026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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